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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在公司行政

楼

302

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以电邮方式发出。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李雪峰先

生主持。本次监事会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因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

李雪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监事会主

席。本次监事会成员调整自新任监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在此期间

,

李雪峰先生仍将继续履职。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于提名师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推荐

,

监事会拟提名师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简历附后

)

。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三、关于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临时借款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铝宁夏能源

)

申请临时借款

1

亿元

,

目的是补充流动资

金。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6年2月2日

附件

:

师阳先生的个人简历

师阳

,

男

,1971

年

11

月生

,

大学学历。历任灵武矿务局灵新煤矿生产技术科技术员、主管技术员

;

北京清华捷

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代表

;

宁夏灵州集团公司法律顾问处法律事务管理

;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办公室法律事务

主办

;

宁夏发电集团政策法规股权管理部法律事务专责、法律事务处处长、副总经理

;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政策

法规股权管理部副总经理、法律事务处处长

;

现任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律股权部副主任、法律事务

处处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的规定

,

师阳先生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师阳先

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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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在公司行政楼

302

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以电邮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

事

8

人

,

缺额

1

人。公司监事会

3

名监事依法列席了董事会。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关于聘任王志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根据工作需要

,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提名

,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志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简历附

后

)

。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提名王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根据工作需要

,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提名

,

董事会同意提名王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

(

简历附后

)

。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份大会审议。

三、关于解聘姚浚源先生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根据工作调整需要

,

姚浚源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

本人申请辞去副总经理

(

代行总经理职权

)

职务

,

董事会同意其辞职

,

解聘其副总经理职务。姚浚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姚浚源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

关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上述辞职报告自

2016

年

2

月

2

日董事会决议后生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6

年

2

月

3

日

披露的《关于副总经理辞职公告》。公司董事会对姚浚源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四、关于拟以土地使用权对全资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风电设备公司

)

的日常经营需要

,

支

持其持续稳定发展

,

解决其自建

2.5MW

风机厂房

(

含辅楼

)

与土地使用权分离现状

,

公司拟以该厂房下面积为

31,951.00

平方米

(47.93

亩

)

、评估值为

8,608,877.44

元的土地使用权向风电设备公司进行增资

,

本次增资完成后

风电设备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78,608,877.44

元

(

最终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

。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增资所涉有关事项

,

后续风电设备公司将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和

2.5MW

风机厂房房屋产权证书。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6

年

2

月

3

日

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投资公告》。

五、关于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临时借款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铝宁夏能源

)

申请临时借款

10,000

万元

,

目的是补充流

动资金。期限拟定为

12

个月以内

,

贷款年利率为

4.35%

。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中铝宁夏能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

中铝宁夏能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规定的

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拟向中铝宁夏能源公司申请临时借款事项构成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

(

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规定的关联董事的情形

)

许峰先生、吴

解萍女士、马桂玲女士、王路军先生、王彦军先生回避表决后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6

年

2

月

3

日

披露的《关于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临时借款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份大会审议。

六、关于提请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

,

审议前述相关议案。会议召开时间及审

议的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日

附件

:

王志强先生的个人简历

王志强

,

男

,1969

年

6

月生

,

大学学历

,

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历任宁夏大坝电厂计划科经济活动分析及

考核、综合计划和企业管理专责

;

宁夏发电集团经营管理部经营活动分析及经营考核专责

;

宁夏发电集团太阳

山红墩子筹备处技术负责人

;

太阳山风力发电厂总工程师、工会主席、副厂长

;

宁夏发电集团风电事业部副总

经理

;

宁夏发电集团新能源发电事业部副总经理

;

兼任中铝宁夏能源集团贺兰山风电厂厂长、宁夏天净神州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山风力发电厂厂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的规定

,

王志强先生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志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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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风电设备公司

)

的日常经营需要

,

支

持其持续稳定发展

,

解决其自建

2.5MW

风机厂房

(

含辅楼

)

与土地使用权分离现状

,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星能源或公司

)

拟以该厂房下评估值为

8,608,877.44

元土地使用权

31,951.00

平方米

(47.93

亩

)

向风

电设备公司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

,

风电设备公司将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和

2.5MW

风机厂房房屋产权证

书。

董事会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需要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出资方式

:

以面积为

31,951.00

平方米

(47.93

亩

)

、评估值为

8,608,877.44

元的土地使用权对风电设备公司进行增资。

1.

出资土地基本情况

:

该宗地为

2.5MW

风机厂房

(

含辅楼

)

所占用的银国用

(2014)

第

18206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使用权面积

中

148,236.70

平方米中的

31,951.00

平方米

(47.93

亩

),

土地使用权人为银星能源

,

使用权终止日期

2056

年

4

月

12

日

,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

地类用途为工业用地。该宗土地使用权未设定抵押、担保等财产权利

,

亦不存在诉讼、

仲裁等情形。该宗土地已经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土局勘测测量确认

,

并同意单独分割。

2.

土地评估情况及定价情况

:

2.1

土地评估结果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和资产公司

)

对拟增资土地使

用权进行评估

,

并出具了中和评报字

(2015)

第

YCV1124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8

月

31

日

,

评

估值详见下表。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土地使用权

１

，

５８９

，

１９８．７０

元

８

，

６０８

，

８７７．４４

元

７

，

０１９

，

６７８．７４

元

４４１．７１

2.2

地价的确定

根据评估师经验和工业用地价值因素的参考

,

采用成本逼近法、市场比较法测算出待估宗地使用权单位

地价。经调查周围类寸况

,

地价状况

,

分析认为市场比较法的测算结果更接近市场水平。因此最终使用两种方

法的加权平均值计算结果。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

待估宗地购入时期较早

,

且政府对当地的土地政策有一定的优

惠

,

近些年银川市工业用地较早期有一定增值

,

故评估值增值较大。

2.3

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

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1)

本次评估机构中和资产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格。中和资产公司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

本次对目标资产的评估中

,

中和资产公司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

定执行

,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

按照公认

的资产评估方法

,

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

与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4)

本次评估最终使用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市场比较法两种方法的加权平均值计算结果

,

评估定价公允。

3.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

以实际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

公司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持股比例

＠

（

％

） 出资额

＠

（万元） 持股比例

＠

（

％

）

风电设备公司

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７

，

８６０．８８７７４４ １００％

(

二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1.

风电设备公司基本情况

:

被投资方

:

宁夏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

: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西路

1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7000

万元整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组装和生产风力发电机组、相关产品和部件

,

包括销售自产和组装产品

;

在风力发电机组应用

领域进行组装、工程设计、土建和安装活动

;

售后服务和提供与风场的设计、建设和运营有关的咨询服务。

法定代表人

:

李卫东

股权关系

:

公司持有风电设备公司

100%

股权

2.

风电设备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风电设备公司资产总额

37,248.55

万元人民币

,

负债

总额

35,152.16

万元人民币

,

净资产

2,096.39

万元人民币

,2014

年度营业收入为

20,988.69

万元人民币

,

净利润

-5,

137.34

万元人民币。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风电设备公司资产总额

52,760.58

万元人民币

,

负债总额

52,415.96

万元人民币

,

净资

产

644.62

万元人民币

,

营业收入为

2,227.82

万元人民币

,

净利润

-1,228.34

万元人民币。

(

未经审计

)

三、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风电设备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以价值为

8,608,877.44

元土地使用权向风电设备公司增资

,

是为

了满足风电设备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

支持其稳定发展

,

解决

2.5MW

风机厂房建设主体与土地使用权人不一

致的现状。

四、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本次以评估值为

8,608,877.44

元面积为

31,951.00

平方米

(47.93

亩

)

的土地使用权向全资子公司宁夏

银星能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增资

,

满足了风电设备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

支持了其稳定发展

,

解决了

2.5MW

风机厂房建设主体与土地使用权人不一致现状

;

2.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土地使用权评估机构。中和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

,

评估机构

具有独立性。具有相应的执业资格和能力

,

评估方法的选用和评估结论合理

;

3.

本次对目标资产的评估中

,

中和资产公司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

执行

,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4.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

按照公认

的资产评估方法

,

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

与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

5.

本次评估最终使用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市场比较法两种方法的加权平均值计算结果

,

评估定价公允。

五、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有关议案的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

3.

中和评报字

(2015)

第

YCV1124

号资产评估报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0862� � �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6-007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副总经理姚浚源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

,

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

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

(

代行总经理

职权

)

职务

,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同意解聘其副总经理

(

代行总经理职权

)

职务。姚浚源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票。姚浚源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上述辞职报告自

2016

年

2

月

2

日董事会决议后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姚浚源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0862� � �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6-009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临时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

公司拟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铝宁夏能源

)

申请临时借款

1

亿元

,

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

贷款年利率为

4.35%

。

●

关联人回避事宜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

,

出席会议的关联

董事均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一、临时借款概述

1.

临时借款概述

公司拟向中铝宁夏能源公司申请临时借款

1

亿元

,

目的是补充流动资金。期限拟定为

12

个月以内

,

贷款利

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

在借款期限内固定不变

,

日利率为年利率

4.35%/360

。该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2.

关联关系的说明

中铝宁夏能源系公司控股股东

,

中铝宁夏能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拟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临时借款事项构成关联关系。

3.

该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同意。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1.

名称

: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

:

宁夏银川市黄河东路

663

号

3.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控股

)

4.

法定代表人

:

朱润洲

5.

注册资本

: 502,580

万元

6.

主营业务

:

从事火火电、铝、风电、太阳能发电、供热及其相关产业的建设与运营管理

,

从事煤炭、铁路、

机械制造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

7.

产权结构

:

中铝宁夏能源是公司控股股东。

8.

财务数据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279.72

亿元

,

负债总额

227.06

亿元

,

营业收入

46.76

亿元

,

净利

润

-12.21

亿元

,

年末净资产

52.65

亿元。

(

经审计

)

2015

年

9

月

30

日

,

资产总额

280.22

亿元

,

负债总额

223.55

亿元

,

营业收入

29.05

亿元

,

净利润

3.66

亿元

,

年末净

资产

56.67

亿元。

(

未经审计

)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贷款年利率为

4.35%

。

四、临时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1.

借款金额

:

人民币

1

亿元。

2.

借款用途

:

补充流动资金。

3.

借款期限

:

从中铝宁夏能源实际放款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25

日。借款期限内银星能源可根据自身资金情

况

,

选择提前还款。

4.

借款利率、利息

:

年利率为

4.35%,

在借款期限内固定不变

,

日利率为年利率

4.35%/360

。借款利息按照乙

方实际占用资金天数计算

,

还本时一次支付。

5.

还本付息方式

:

到期一次还本。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借款主要是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公司当前资金的实际需要

;

2.

本次借款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

,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3.

本次借款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

,

满足公司在日常业务开展中临时性资金周转的需要

,

有

利于公司的发展。

六、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

日

,

公司与中铝宁夏能源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零。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已事先获得三位独立董事认可

,

三位独立董事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

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此项关联交易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

,

满足公司在日常业务开展中临时性资

金周转的需要

,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有关议案的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

3.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600284� � �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2016-006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４

号），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成功非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４８０

万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７．１１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

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集

团”）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３

，

２００

万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限售期

３６

个月。除浦发集团以外的其他

７

家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１６

，

２８０

万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限售期

１２

个月， 该

１６

，

２８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前述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４９８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６９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其后至今公司总股本未发生

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浦发集团在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

让。

截至本公告日，浦发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限售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介机构为本公司出具核查意见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未发生违反非公开发行时作出的承诺；

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

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位：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单位：股）

１

上海浦东发展 （集

团）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２％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２％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６６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９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６６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９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６９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０ ６９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3222� � � �证券简称:济民制药 公告编号:2016-003

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６

，

４７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８７

号文批准，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股东浙江天堂硅谷合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

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聚益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三家法人及李福友

等

３０

位自然人（详见首发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所持股份

１６

，

４７０

，

０００

股的流通限制期限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完成后， 总股本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股东浙江天堂硅谷合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天津聚益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三家法人及李福友等

３０

位自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１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２

、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３

、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４

、安信证券同意济民制药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事项。

五、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６

，

４７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

首发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１

浙江天堂硅谷合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天津聚益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８％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李福友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黄宇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６

支广威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７

蒋海生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

严焱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９

朱缨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０

王硕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１

陈荷芬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１３％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

１２

倪勇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３％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３

王建宇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３％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４

罗哲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３％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５

蒋菊玲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９％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６

潘海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７

李晶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８

翁文杰

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６０

，

０００ ０

１９

王君燕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０

余郢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１

杨蕤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２

润艳红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３

马桂验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４

杨卫军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５

夏文波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６

陈鸥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７

潘敏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８

邱莉莎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９

杨三八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０

郭伟国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１

张晓红

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４０

，

０００ ０

３２

郑荣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３０

，

０００ ０

３３

上官福旦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３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６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２９％ １６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０

六、本次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１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７８

，

１１５

，

４００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８

，

９１５

，

４００

２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４１

，

８８４

，

６００ －７

，

２７０

，

０００ ３４

，

６１４

，

６００

限售流通股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

５３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４７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流通股份合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４７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七、上网公告附件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 六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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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董事会

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会议

决议及相关议案

;

本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在上述指定媒体公告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公告》。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进行表

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1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2

、主持人

:

夏心国

(

本公司副董事长

)

3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进行表决。

4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

:2016

年

2

月

2

日

9

时

30

分

;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

日 。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湖南省吉首市振武营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三会议室。

二、股东参与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情况

1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9

名

;

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0905037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545%

。

2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

名

,

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0730091

股

,

占总股本的

31.0006%

。

3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7

名

,

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4946

股

,

占总股本的

0.0538%

。

4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外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

共

8

名

,

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

17774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47%

。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表决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序号 议案 投票方式

赞成

是否当选

票数（股） 占比（

％

）

１

公司《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 －－－－－－ －－－－－－ －－－－－－－

１．０１

选举江国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３００９１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

７８６１３ ４４．９４

投票合计

１００８０８７０４ ９９．９０

１．０２

选举逯晓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３００９１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

７８６１２ ４４．９４

投票合计

１００８０８７０３ ９９．９０

１．０３

选举董顺钢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

现场投票

１００７３００９１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

２１３６１２ １２２．１０

投票合计

１００９４３７０３ １００．０４

此表中比例

(%)

指投票数占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百分比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外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

的表决情况如下

:

序号 议案 投票方式

赞成

是否当选

票数（股） （

％

）

１

公司《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 －－－－－－ －－－－－－ －－－－－－－

１．０１

选举江国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

现场投票

２８００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

７８６１３ ４４．９４

投票合计

８１４１３ ４５．８０

１．０２

选举逯晓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

现场投票

２８００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

７８６１２ ４４．９４

投票合计

８１４１２ ４５．８０

１．０３

选举董顺钢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

现场投票

２８００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

２１３６１２ １２２．１０

投票合计

２１６４１２ １２１．７５

说明

:

此表中比例

(%)

指投票数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百分比

(%)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会议决议及上述董事候选人简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忱、郑萍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2

、法律意见书。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0799� � � �证券简称:*ST酒鬼 公告编号:2016-07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

日下午

4

时

30

分在湖南省吉首市本公司二会议室举行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8

人

,

委托

1

人。出席会议的非独立董事为

:

江国金先生、郑应南先生、夏心国先

生、董顺钢先生、黄镇茂先生

,

逯晓辉先生因出差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

委托江国金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

表决权

;

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为付磊先生、王茹芹女士、姚小义先生。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

以签名投票方式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江国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江国金先生具备《公司法》、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

,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

职的情形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的情况。

2016

年

1

月

14

日公司已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

公告了江国金先生简介。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因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

,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本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议事

规则

,

决定对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分工进行适当调整

,

调整情况如下

: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姓名 专门委员会所任职务

１

、公司战略发展委员会

江国金（董事长） 主任委员

夏心国（副董事长）

郑应南（董事）

董顺钢（董事、总经理）

姚小义（独立董事）

王茹芹（独立董事）

委 员

２

、提名委员会

王茹芹（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

姚小义（独立董事）

江国金（董事长）

委 员

３

、审计委员会

付磊（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

姚小义（独立董事）

逯晓辉（董事）

委 员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付磊（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

江国金（董事长）

姚小义（独立董事）

委 员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选举公司董事长、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意见。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选举江国金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

并对公司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成员及分工作了适当调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我们认真审阅了江国金先生的个人履历、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成员相关履历

,

认为上述人员具

备《公司法》、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

,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职的

情形

,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的情况。

2

、经审核

,

我们认为提名及选举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3

、同意选举江国金先生为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事事会董事长

;

同意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的议案。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日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行业

高级管理人员(副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02

月

0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辉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６－０２－０３

过往从业经历

曾在三九企业集团（深圳南方制药厂）、 三九高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三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九天橡胶制

品有限公司、上海易淘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温馨天使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现在嘉合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工作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证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财务管理硕士学位

注

:

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

得高管任职资格

"

和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不再适用。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李辉女士于

2016

年

1

月

6

日参加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组织的副总经理证券投资法律知识考试

,

考

试成绩合格。

上述任职事项

,

已经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按照规定向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嘉合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2

月

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合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嘉合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２３２

基金管理人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于启明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季慧娟、薛思乔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于启明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６－０１－２２

证券从业年限

８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嘉合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０００６３９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０５－２１ ２０１５－０６－１３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Ａ

类

２１３００９／

Ｂ

类

２１３９０９

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０７－０６ ２０１５－０６－１３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

并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嘉合磐石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2

月

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合磐石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合磐石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５７１

基金管理人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于启明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季慧娟、薛思乔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于启明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６－１－２２

证券从业年限

８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嘉合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Ａ

类

２１３００９／

Ｂ

类

２１３９０９

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０７－０６ ２０１５－０６－１３

０００６３９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１４－０５－２１ ２０１５－０６－１３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

并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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